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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菏泽市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，豫、皖、苏、鲁四省
交界处，全市土地面积１２１．９４万 ｈｍ２，耕地面积为
８３．２８８万ｈｍ２，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６８．３％。近年
来，菏泽市经济增长、社会发展和生态改善对土地的

需求逐年增加，为此，菏泽市国土资源局全力抓好有

关民生的６项重点工作。

１　加强基本农田保护

到２００７年末，菏泽市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
８３．０７万ｈｍ２，在建设好东明国家级基本农田示范区
的同时，争取建立１～２个省级基本农田示范区。为
此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：①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耕地
保护目标责任制，加强监督考核。市政府将对各县

区耕地保护目标履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检查不合格

的，责令整改，限期补充数量质量相当的耕地和补划

数量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。整改期间，暂停农用地

转用和征地报批。②认真执行问责制，对发生土地
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土地违法行为不

制止、不组织查处的，对土地违法违规问题隐瞒不

报、压案不查的，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地方政府负

责人的领导责任。③按照“基本农田标准化、基础
工作规范化、保护责任社会化、监督管理信息化”的

要求，以建设促保护，加强监督指导，健全基本农田

质量保护、用途管制、监督检查，占用审批和补充等

保护机制。

２　加大土地整理力度

菏泽市土地整理的目标是，完成省、市开发整理

复垦任务；完善、充实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储备库，协

助部、省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；认真筛选土

地开发整理潜力较大的项目，积极申请部、省立项，

努力争取资金总额达到１亿元，重点向土地整理重
大工程、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倾斜。非农

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，必须按照“占多少、垦多

少”的原则，由占地单位负责开垦与占用耕地数量

和质量相当的耕地，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耕地不

符合要求的，必须缴纳耕地开垦费，用于开垦新的耕

地。主要措施有：①加强领导。成立土地开发整理
领导小组，国土、农业、水利、财政等多个部门齐抓共

管，解决土地开发中遇到的问题。②建立以落实
“五制”为核心内容的项目管理机制。建立项目法

人制，责任到人；实行工程招标投标制，引入市场竞

争机制；实行工程监理制，强化工程质量监督；实行

项目合同制，逐级签订项目管理合同，明确各方责

任；实行项目公告制，增加工作的透明度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③注重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。按照《土
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

国土、财政、审计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对项目资金使用

管理情况加强监督检查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专户管理，

专帐核算，严格按预算用途列支。④ 加强督导。成
立督导组，对项目的施工进度、工程质量进行现场督

导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⑤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从土
地出让金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拿出一定的

比例，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。

３　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

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、用地规划和计划，严格

按照国家和省定额指标核定各类建设用地规模，坚

决执行节约集约用地标准，市区投资强度必须达到

２２５０万元／ｈｍ２，县城１８００万元／ｈｍ２，乡镇 １２００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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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／ｈｍ２。工业项目建筑容积率一般不低于０．６，建
筑密度不低于３５％，绿地率不高于１５％，厂前区用
地比例不高于７％。主要措施有：①在用地审批中，
坚持“六个不批”，凡不符合规划计划的、不符合国

家产业政策的、超定额指标的、征地补偿安置不到位

的、耕地占补平衡不落实的、园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小

于５００万的项目，不予批准建设用地。②大力推进
节约集约用地。提高项目入园门槛，从有求必应式

的“以地招商”转变为好中择优的“以地选商”，严格

控制容积率、利用率和财政贡献率，入园项目提倡建

多层厂房，原则上不允许建单层厂房；挖潜盘活企业

空闲地、废弃地、低效用地、砖瓦窑厂、撤并乡镇后的

闲置土地，加快旧城旧村改造步伐；稳步推进农村建

设用地减少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试点工作，拓

宽建设用地空间；建立节约集约用地考核评价体系，

对守法意识好、集约用地水平高、辐射带动能力强的

企业用地，在供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。③加强批
后土地的全程管理。加大对批少占多、批而不用、擅

自改变用途、改变开发利用强度、闲置不用现象的监

管力度，确保建设用地按规定开发建设。

４　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工作

严格征地程序和补偿标准，不出现截留、挪用、

拖欠补偿款现象；积极探索多渠道安置被征地农民

就业的新路子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

会保障工作。主要措施有：①对征地补偿款实行统
一管理，统一兑付。市、县、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征

地资金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补偿资金实行统一收

取，专户储存，按时支付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拖欠、抵

顶。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用地，只要土地补偿资金不

到位，一律不得报批土地。②严格执行征地“两公
告一登记”和听证制度，确保被征地群众的知情权、

参与权，切实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利益。公开征

地补偿标准，公开补偿办法，公开监督电话，自觉接

受社会监督。认真执行听证制度，未按制度听证的

不得强行占地。③实施多途径安置被征地农民。在
原货币补偿安置、农业安置的基础上，与有关部门配

合，积极尝试其他新的安置途径，如利用征地补偿

费，为失地农民加入社会养老保险，进行职业培训，

鼓励征地企业安置失地农民等多种方式，确保社会

稳定，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。

５　加强经营性土地出让

严格执行土地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程序，实行

“阳光操作”，确保土地交易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坚

决杜绝在经营性土地出让中的不正当行为，从源头

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。主要措施有：①严格执行
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，推进《全

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》的落实，严格执行《协

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操作规范》和《招标拍卖挂

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操作规范》，实行划拨用地

和协议出让土地结果公示制度，推行土地市场信息

公开制度。②制定相关规章制度。进一步健全完善
《菏泽市土地储备规章制度》、《菏泽市土地储备中

心章程》、《工作流程图》等一系列制度，形成以制度

管事、管人的局面。③依法收购出让土地。依据有
关法律法规完成收购、拆迁、补偿、低价评估、地籍调

查等工作，协调规划部门办理规划设计要求；公开发

布供地信息，公开地块出让方案，公开招拍挂出让程

序。

６　强化执法监察和信访工作

加大案件查处力度，重点查处重大违法案件；强

化案件查处的监督检查，对有案不查、执法不严的，

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积极开展“矛盾纠纷排

查化解年”活动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主

要措施有：①继续加强执法监察机构网络建设，重点
在行政村聘请２～３名国土资源监察信息员，形成
市、县、乡、村４级执法监察体系建设。②注重发挥
乡镇国土资源所作用，强化动态巡查，划定各级巡查

区域，落实巡查人员，明确巡查职责，坚持预防为主，

防惩结合，强化执法手段，推进联合办案制度。③加
大对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，严肃查处重大

土地违法案件，重点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

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批地、越权批地、非法占用耕地特

别是占用基本农田等土地违法行为。④继续深入开
展“局长带案下访”活动，严格落实定领导、定措施、

定时间、定责任，包案件调查、包问题处理、包人员稳

定、包时限的“四定四包”责任制，强化信访与执法

监察、业务管理、纵横配合、信访主管部门等的联动

机制，坚持重心下移，进行源头治理，及早妥善化解

矛盾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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